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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19 日印度和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在印度担任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11 月份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将于 11 月 26

日举行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将借鉴葡萄牙担任 2011

年 11 月份主席期间举行的上次公开辩论。 

 印度和葡萄牙代表团共同编写了一份概念说明，其中阐述了 近为进一步改

进安理会工作方法所作的努力并详细说明了有关这些方法的各种问题(见附件)。

我们希望，概念说明将有助于与会代表团进行重点突出的发言。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哈迪普·辛格·普里(签名)   若泽·菲利佩·莫赖斯·卡布拉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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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19 日印度和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 
 

  2012 年 11 月 26 日 
 

1.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不能被视为仅仅与安理会成员相关的问题。它们涉及

到整个联合国会员国，其佐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组织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并为此提供了大量投入。 

背景 

 在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方面，可以查明过去几十年来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建议安全理事会继续“调整工作方法，以酌情增加

非安理会成员国对安理会工作的参与”，
1
 安全理事会继续努力审查其工作方法。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更突出重点和连续性，安理会重振了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

式工作组。
2
 2010 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0/507)

3
 和随后的主席说明中

汇编了工作成果。 

 目前由葡萄牙主持的工作组继续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以进一步增强安理会工

作的透明度、包容性和效率以及与广大会员国的互动。安理会现在每年举办公开

辩论并请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参加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辩论。 

 在安全理事会之外，大会继续讨论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包括在关于这个问题

的政府间谈判框架内讨论。在此背景下，会员国，包括国家集团或区域组织提出

了若干建议并进行了辩论，在所谓“小 5 国集团”(哥斯达黎加、约旦、列支敦

士登、新加坡和瑞士)提出的成套建议中提到了其中不少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60/1 号决议，第 154 段。 

 
2
 见安全理事会报告所载改革简史，包括 2007 年题为“安全理事会透明度、合法性和效用：

1993-2007年安理会改革工作方法的各项努力的”第3号特别研究报告(2007年 10月 18日)(见

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工作方法改革进程真正开始于 1993 年……提出的一些举

措反映了安理会部分成员的关切，他们认为应该提高安理会的透明度，加强安理会的问责制，

并提高同时处理各种危机的效率和能力”。1994 年，安全理事会就其工作方法首次举行公开辩

论。为了平衡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做法，另见比利时为 2008 年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编写的

概念文件(S/2008/528，附件)、日本为 2010 年公开辩论编写的概念文件(S/2010/165，附件)

和葡萄牙为 2011 年公开辩论编写的概念文件(S/2011/726，附件)。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各

种 新发展情况的全面回顾，见安全理事会报告，包括 2010 年特别研究报告(2010 年 3 月 30

日)。 

 3
 该主席说明涉及安理会惯例的 13 个方面，它更新、进一步发展和扩充了上份说明

(S/2006/507)。除其他外，这份说明列入了“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新章节。该主席说明进一

步澄清了这份安理会处理事项清单中某些方面，强调了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定期交流，还列入

了年度报告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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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定于 11 月举行，由印度主持，它是关于该问题的第五

次公开辩论。
4
 

 有广大会员国有关代表团参加的公开辩论为安理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安理会

借此能审查上述说明(S/2010/507)的执行情况、查明提高效率和透明度的积极趋

势和成功做法。它还能查明可能的缺陷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领域。 

 这次辩论将借鉴葡萄牙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于2011年 11月举行的上次公开

辩论。2011 年 11 月的辩论得益于安理会成员和非安理会成员两方面所作的重要

贡献，提出了从几个方面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和决策的具体建议，包括提高透明

度、效率、安理会内部的互动和与广大会员国的互动以及改善安理会与联合国有

关机构和区域组织的关系。
5
 

 2012 年初工作组审议了 2011 年 11 月辩论提出的不同建议综述，以帮助它根

据工作计划确定未来的行动。工作组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些建议，主席的说明 终

采纳了关于会议资源和互动的一些措施。2012年6月5日的主席说明(S/2012/402)

表示，安理会旨在更好地规划其工作和会议资源，以便能为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提

供更多的时间。该说明强调，安理会需要大力采取更多的适当措施，在非正式磋

商通报情况期间增强互动和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并且更经常地使用视频远程会

议，以节约费用，同时增加信息需求，包括尽可能提前分发简报文本，以便在非

正式磋商时间内进行重点更突出的讨论。 

 安理会还要采取切实措施，通过酌情调整任务延长期限和调整报告要求，在

全年更均匀地安排安理会的工作量。
6
 工作组主席向安理会提交了他的建议，其

中提出协助安理会成员在决定延长任务期限和报告 后期限时，更好地规划安理

会未来的工作。 

 为了对改善安理会内部工作所采取措施的综述加以补充，2012 年安理会通过

秘书处的勤勉工作，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重组安理会的网页和增强现有的资料，

包括过去几年的任务授权、报告周期以及对安理会活动的分析和统计概况。 

 工作组目前正在考虑要采取的新措施，以便在任命附属机构主席的进程和决

议草案起草牵头国的活动和作用中增强透明度、包容性和参与性。工作组还在考

__________________ 

 
4
 关于工作方法的第一次公开辩论于 1994 年举行。在通过主席说明(S/2006/507)和 2007 年(经

斯洛伐克提议)举行“阿里亚办法”会议后，安全理事会于 2008 年 8 月举行了以 2006 年主席

说明执行情况为重点的公开辩论(由比利时主持)。2010 年日本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于 4

月 22 日举行了第三次公开辩论。第四次公开辩论在葡萄牙主持下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举行。 

 
5
 见安全理事会报告，包括“后见之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每月预报(2012 年 1 月)。参阅

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 

 
6
 2012 年 3 月在联合王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安理会关于工作方法的全体磋商第一次提出了

非正式工作组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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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采取新措施，如何增强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的透明度、效率和互动、如何改进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若干方面和如何增加当值主席对所做工作每月

评估和每月通报的信息量，提供关于安理会工作的更实质性信息。 

3. 如前几次公开辩论所示，透明度、与非安理会成员互动和安理会的效率继续

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目的是确定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改进的途径。 

 发言应着眼于对安理会 近的做法进行建设性的辩论，包括主席说明

(S/2010/507)的实施程度和安理会如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有帮助的是提出

旨在进一步增强透明度、效率和安理会与联合国会员国互动的切实措施，它们能

够为安理会的日常业务发挥重要作用。 

 辩论可以围绕这三个方面的不同问题进行，包括以下问题： 

• 进一步增强更经常举行公开会议的趋势，包括公开情况介绍和辩论，但

不得损害全体磋商在讨论和编写安理会决定中的实用性。 

• 在安理会内部，包括在任命附属机构主席方面促进谈判过程的透明度和

包容性。 

• 加强更灵活地酌情运用现有会议形式的趋势，如“阿里亚办法”会议或

非正式互动对话，安理会把它们作为非正式、实用和有效的方式，与个

人和其他有关行为者进行互动。 

• 进一步加强公开辩论的效用，同时促进非安理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例

如，预留足够时间，供各会员国准备有益的投入；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法，

缩短会议和发言的时间，同时促进各方更广泛地参加公开会议；邀请非

安理会成员首先发言或与安理会成员交替发言，增强互动；确保公开辩

论的成果文件反映参加者的相关投入；通过使用概念文件和要讨论的指

示性问题或议题等方式，促进各方作出重点更突出的贡献。 

• 加强安全理事会在共同关心和合作的问题上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互

动和对话，但不影响《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任务。 

• 进一步加强安理会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互动，通过确保更实质性地交

换意见，包括通过使用概念说明或指示性问题，在部队派遣国会议上促

进更富有成效和重点突出的讨论。 

• 加强军事参谋团的作用。 

• 确保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国别组合主席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状况的

安理会会议，包括非正式会议，增强安理会与他们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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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通过和提交给大会之前，鼓励

与更多的会员国互动磋商，确保报告中载有更多的信息，并且设想各种

办法，确保对安理会审议的局势、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和安理会的工作方

法提供更多实质性和分析性的信息。 

• 鼓励安理会主席通过每月的非正式简报，包括每位主席任期结束时关于

安理会工作的汇报，与更多的会员国互动和在编写安理会工作每月评估

时提供更实质性和更大量的信息，加强他们在促进透明度方面的作用。
7
 

• 确保安理会主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与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的主席定期

互动。 

• 在贯彻前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建议时，如何进一步增强附

属机构工作、特别是制裁委员会工作的透明度、互动和效率。
8
 

• 加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作为决议草案起草牵头国对安理会工作的参

与。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 S/2010/507，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的 新发展情况。 

 
8
 工作组成立于 2000 年(S/2000/319)，第一任主席是孟加拉国安瓦尔·乔杜里大使，该工作组

编写了彻底审查制裁问题的报告。在 2006 年底，希腊主持的工作组提交了一份关于该主题的

全面报告(S/2006/997)，它重点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制裁的设计、实施，评估和后续行动；

监察和执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制裁监察机制的方法标准或报告以及制裁监察机制报告的标

准格式的标准和 佳做法。安理会第 1732(2006)号决议“感兴趣地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内载

的 佳做法和方法”，并请安理会各附属机构“也予以注意”，从而认为工作组完成了任务。 


